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贯彻实施《重庆市行政立法基本规范(试行)》和

《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的通知

渝办发〔2008〕290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市政府决定，《重庆市行政立法基本规范(试行)》(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17号)和《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
行)》(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18号)(以下简称两部基本规范)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保证两部基本规范全面、正确
实施，保障全市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促进对外开放，推动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经市政府
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贯彻实施两部基本规范的重要意义

两部基本规范系统总结了我市直辖10年以来依法行政工作的成功经验，对未来10年全市依法行政工作作出了基础制度
安排，是我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
新形势下制定的重要政府规章。全面系统贯彻落实两部基本规范是今后我市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任务，是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运行水平、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具体举措。它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行政立法技术、完
善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方法、创新立法机制，提高我市制度建设质量；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健全执法程序、完善
执法文书、规范执法礼仪、加强执法监督，促进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
单位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行政、改善发展环境、促进对外开放的高度，充分认识贯
彻实施两部基本规范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两部基本规范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切实增强实施好两部基本规
范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两部基本规范与本地、本部门的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依法行政工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开创我市依法行政工作的新局面。

二、切实抓好两部基本规范的贯彻实施工作

(一)全面清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贯彻实施立法规范奠定基础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按照立法规范的要求和分级负责、分类处理的原则，对截至
2009年12月31日，施行10年以上的政府规章和施行5年以上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

1.分级负责。

(1)市政府规章由规章实施单位负责清理，提出失效或修改后重新公布实施的建议，并填写《重庆市人民政府规章清
理意见表》(附件1)，于2008年11月15日前报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法制办负责汇总、审查后形成重新公布的规章目录及
文本，经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向社会公布。

(2)市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规范性文件实施单位负责清理，提出失效或修改后重新公布实施的建议，并填写《重
庆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表》(附件2)，于2008年11月15日前报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法制办负责汇总、审查后
形成重新公布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及文本，报送市政府审定同意后向社会公布。

(3)市政府各部门或有关单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制定单位负责自行清理，清理结果应对社会公布，并于2008年12
月1日前报市政府法制办备案。

(4)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自行清理，清理结果应对社会公布，并
于2008年12月1日前报市政府法制办备案。

(5)区县(自治县)政府部门和乡镇、街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清理，并向社会公
布。

2.分类处理。

(1)对于截至2008年12月31日施行满10年的政府规章和施行满5年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于2009年1月1日起自行失效。确
需继续施行的，应当在失效前对原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的施行日期条款以及其他需要修改的条款进行修改后重新公布实
施。

(2)对于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内将施行满10年的政府规章和施行满5年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于到期时自行失效。到
期后确需继续施行的规章，本次负责清理的单位应当将该规章作为立法建议项目进行申报；到期后确需继续施行的规范性
文件，本次负责清理的单位应当将该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列入明年工作计划。

(3)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于每年10月对次年有效期将届满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
行清理，并提出分类处理意见。

(二)清理行政执法主体、程序、文书、礼仪，为贯彻实施执法规范奠定基础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按照执法规范的要求对行政执法的主体、程序、文书、礼仪进
行清理和全面规范。

1.清理规范行政执法主体。全市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在2008年11月15日前对本机关是否符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要求的
情况进行清理，符合条件的，应当在2008年12月15日前将行政执法机关名称、执法依据、执法职责、执法人员、联系方式
等情况进行公示并报送同级政府法制办备案。

实施委托执法的行政执法机关要在2008年11月15日前对委托执法的情况进行全面清理，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要主动撤销委托；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在2008年12月1日前将委托执法文书报送同级政府法制办备案审
查，审查合格的，委托执法机关和受委托单位要在2008年12月31日前将委托执法的内容进行公示。

2.清理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在2008年11月15日前对本系统涉及行政执法程序的规范性文件
进行清理，对与上位法或《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相抵触的内容要及时修订或废止，并在2008年12月15日前根
据执法规范的规定制定本系统统一适用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进行公示并报送市政府法制办备案。

3.清理规范行政执法文书。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在2008年11月15日前对本系统的行政执法文书进行清理，格
式、内容不符合《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规定的要及时修订或废止，并在2008年12月15日前根据执法规范的规
定制定本系统统一适用的行政执法文书式样，进行公示并报送市政府法制办备案。

4.清理规范行政执法礼仪。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在2008年11月15日前对本地区、本
系统涉及行政执法礼仪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对与《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相抵触的内容要及时修订或废
止，并在2008年12月15日前根据执法规范的规定制定本系统统一适用的行政执法礼仪规定，进行公示并报送市政府法制办
备案。

三、为两部基本规范的贯彻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一)强化责任，精心组织。

两部基本规范的内容涉及广、要求高，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
筹协调，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将贯彻实施工作纳入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
地开展好贯彻实施工作，切实担负起本地区、本机关和本系统有关清理规范的责任。市、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办要负责
对清理规范工作进行指导和检查。

(二)制订方案，加强培训。

根据市政府的统一要求，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在2008年10月25日前制订两部基本规
范的贯彻实施工作方案，做到贯彻实施工作明确、方案具体、步骤清晰、责任落实，为两部基本规范的正式实施打下良好
基础。要结合全市开展的“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树立形象”专项教育培训活动，通过系统自学、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
对两部基本规范的制定背景、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学习，使全市行政工作人员深刻领会两部基本规范的精神实质
和丰富内涵，以便准确运用，落实到位。

(三)加强督查，确保落实。

市和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监察等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两部基本规范贯彻实施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对行
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工作中不履行法定职责或滥用职权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落实不力或拒不执行通
知规定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及时向市政府报告；情节严重的，按照《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的规定追究有关部门行政首长的责任。

市政府法制、监察等部门要在2008年底组织一次专门的监督检查，对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
单位贯彻实施两部基本规范的准备情况进行督查。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将清理规范的情
况书面报告市政府，以便总结经验、查找问题、研究改进措施，进一步推进两部基本规范的贯彻实施。

   二○○八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1：

重庆市政府规章清理意见表

单位：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规章名称 发布日期 执行部门 清理意见 理    由 备注



注：需要修订的规章应当在报表时附上规章修订草案及相关说明

附件2：

重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表

单位：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单位 清理意见 理    由 备注

注：需要修订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报表时附上规范性文件修订草案及相关说明


